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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县学书院私塾

第一节  县   学

    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置新平县，即设有县学，址在县治西北。宋元丰年间，迁到县治
东南，即今旧城中学内。县学与孔庙在一起，合称“学宫”或“簧宫”。学官设教谕、训导

各1人，管理和教育生员。

    县学生员，首先要取得童生资格（即身家清白的本籍人等）  ，然后经县试、府试合格，
入府学的为府学生员，人县学的为县学生员。明清时期人学俗称“秀才”。县学学额按岁

科试额定员。清代浮梁岁学额试取文生12名，武府“免其丁粮”  ，“以礼相待”，要求生员
“上报国恩，下立人品”。生员分普通生员与“凛膳生员”。凛膳，即享受一定银两待遇，

清代浮梁凛生名额20名。

    县学对生员主要是进行定期考课，一般为月课。清以前也进行讲学活动。清代，考
课渐少，生员仅名列学籍。生员课程教材，主要是经、史、性理及时文等。浮梁学宫藏有

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、《四书》、《性理大全》等书籍。省学政巡回各县对生员进行“岁

考”  ，科考合格者方能参加本省乡试。

    县学学官及杂役俸薪、文庙香烛、春秋祭祀均按统一规定列支。清代浮梁县学有学
田20亩，并接受一些捐输。

    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废科举后，县学即不复存在。
    县以下，元代设有社学。明代嘉靖二十一年（1543年）  ，浮梁在县治和景德镇、湘湖、
南村、潭口等地设有社学9所。清代，设有少男义学。

第二节  书   院

    浮梁最早的书院创于南宋绍兴年间，约1147年前后，由浮梁籍人、户部侍郎李椿年

倡建。地址新田都（今鹅湖界田一带）  ，名新田书院。书院由李姓集资，建有大成殿及堂
庑斋舍，置学田数百亩，以田租为其经费，生徒皆为李姓子弟。嘉定年间（1208-1224年）
曾重修。书院废于何时，待考。

    南宋庆元三年（1197年）  ，景德镇监镇李齐愈于景德镇仿白鹿书院制，创建长芗书
院。有人说长芗址在禅师山，待考。长芗聚徒讲学，生徒不限于浮梁本籍人。宋末元初，


